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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招标范围 

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建设部、省、市现行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

法等要求及武汉市计量测试检定（研究）所民生计量综合楼项目总体规划图，完成施工图设计和施

工以及过程中变更设计所需的勘察及测量数据内容，以及根据本期项目建设实际需要进行的后续建

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网的工程勘察测量等建设所需要的补充勘察测量任务，出具经评审后的勘察

报告和测量数据等相关资料，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将勘察报告及测量数据报地方建设管理部门

备案。 

二、适用规范、规程、标准 

⒈工程勘察应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规程、标准的规定，目前适用版本推荐如下，如有后继变更，则

应以最新版本或最新颁发者为准。 

⒉ 本次勘察应遵循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规范、规程或标准，主要包括： 

　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修订版； 

　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国家标准《土的分类标准》（GBJ145-90）； 

　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国家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 

　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JGJ 87-92）； 

　国家行业标准《原状土取样技术标准》（JGJ89-92）； 

　国家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99）；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CECS99:98）； 

　建设部《建筑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试行）（建质［2003］114 号 

　在勘察手段和操作方面可优先执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修订

版。 

　当所需的岩土工程参数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难以恰当求得时，可执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2002）、《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99）。 

　判断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执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边坡非常运用条件下（地

震工况）的边坡稳定分析执行《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 

　对特殊性岩土、不良地质情况的勘察，应按《民用机场勘测规范》、《岩土工程勘察规范》中相关

章节中的要求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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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性岩土、不良地质情况的勘察还可适当参考公路、铁路等行业的相关特殊性土的勘察规范（如

《铁路工程特殊岩土勘察规程》、《铁路工程不良地质勘察规程》等）和相应特殊土地区的技术规范

（如《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盐渍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等）。 

　执行与上述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和适用于本勘察的地方规程，以及有关工具书等。 

 

三、勘察任务和技术要求 

㈠ 勘察任务 

⑴详细查明场区的地形、地貌资料，岩土的类别、结构、成因、厚度分布等。查明岩土的物理、化

学及力学性质，计算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和承载力。 

⑵详细查明特殊性岩土（如软土、膨胀土、湿陷性土、多年冻土、盐渍土等）、不良地质情况（暗

浜、暗塘、古河道、岩溶、土洞、滑坡、崩塌、墓穴等）的分布情况（平面位置及埋藏深度等）及

成因、类型、发展趋势及危害程度，并提出评价与整治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和整治方案建议。 

⑶对场地进行的地震效应分析（如砂土液化、软土震陷等）并给出相应的整治建议及相关参数。 

⑷若场区内分布有沟、塘等，需查明其具体情况（包括分布范围、体积、水位、水底淤泥厚度等）； 

⑸对挖方区土体、场区外借填料作为土基区道槽适宜性的分析及评价。 

⑹详细查明地下水的分布、埋藏规律及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由于地下水变动情况对特殊性岩土、不

良地质情况的影响。 

⑺ 根据勘察结果，提出地基处理方案的建议。 

⑻ 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地下管网勘察。 

⑼ 招标人根据工程建设提出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勘察需求。 

㈡ 勘察基本要求 

⒈勘察人在实施勘察前，应向发包人报送优化后的勘察服务工作大纲，并以此作为工作依据。 

⒉工程勘察布点应参考发包人提供的资料。勘探点的数量、深度和位置可根据地质情况和现场条件

依据规范进行调整，但应经发包人同意和批准。 

⒊勘探过程中应认真记录每日工作内容，保存原始记录资料与数据，以供发包人检查和分析。 

⒋在钻探进行中，如发包人需要更改取样间距与现场试验的要求，或更改钻孔深度，勘察人应积极

配合并安排实施。 

⒌勘察人在钻探时应谨慎从事，对地下管线和构筑物进行相应保护，遇到地下文物时应及时向发包

人和文物保护部门汇报并妥善保护。 

⒍勘察人在进行外业勘察时，应采取有效的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措施，避免对原有道路、桥梁、

构造物或地上附着物造成损坏或损伤。 

（三） 勘察技术要求 

   具体的技术要求以设计单位提出的勘察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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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勘察报告要求 

㈠ 基本要求 

⒈对建筑物范围内的地质构造、地层结构及其均匀性，以及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工程特性做

出评价。 

⒉有无影响建筑场地稳定性的不良地质作用，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成因、分布、规模、发展趋势，

有无暗浜、暗塘、墓穴等，并对其危害程度、建筑场地稳定性做出评价，提出预防措施的建议。 

⒊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和水位幅度和规律，以及地下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设计抗渗水位

及抗浮水位，提出施工降水方法的建议和有关技术参数。 

⒋提供抗震设防烈度、分组及有关技术参数，场地土类型和场地类别，并对饱和砂土和粉土进行液

化判别，对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场地地震安全性做出初步评价。 

⒌场地土的标准冻结深度。 

⒍对可供采用的地基基础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分析，建议适当的基础形式和基础持力层，并提出经济

合理的地基和基础设计方案和建议。 

⒎拟采用桩基方案时成桩的可能性分析，施工对周围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 

⒏提供与设计要求相对应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及变形计算参数，预估基础沉降量，估算的期望差和

总基础和桩沉降值，并对设计与施工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 

⒐深基坑开挖的边坡稳定计算、支护设计及施工降水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论证其对周围已有建筑

物和地下设施的影响。 

㈡ 勘察报告主要内容 

要求勘察报告资料完整，内容可靠，条理清晰,文字、表格、图件相符。 

勘察报告的编制应执行《岩土工程勘察规范》中相关章节的规定。 

重要的支持性内容（如岩矿鉴定和必须附上的原始资料等）可作为附件列在勘察报告之后。 

报告需提供特殊土分布等势线图和基岩面分布等势线图。 

报告需根据“地质剖面线布置平面图”所示剖面线位置提供地质钻孔剖面图。 

⒈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 

⑴地质条件背景资料 

⑵地形地貌条件 

⑶拟建场区地层土质概述 

⒉拟建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 

⑴地下水类型及地下水位 

⑵历年高水位记录 

⑶关于确定建筑防渗设计水位和抗浮设计水位的基本依据和建议 

⑷地下水和浅层土对混凝土和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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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地下水和浅层土的毒性评价 

⒊场地、地基的建筑抗震设计条件 

⑴场地土类型与建筑场地类别的判定 

⑵抗震设防烈度 

⑶地基土层地震液化评价 

⑷给地震评估部门提供相关数据 

⒋地基基础方案分析评价及相关建议 

⒌地下室开挖和支护方案评价与相关建议 

⒍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⒎桩基工程设计与施工建议 

⒏其它合理化建议 

⒐上述方案及建议的计算图表（计算书）及方案草图 

⒑附件内容 

⑴土的物理学性质综合统计表 

⑵各类工程平面图件和地层剖面图及柱状图 

⑶土工试验说明及试验成果 

⑷标贯与动力触探原位测试成果图 

⑸剪切波速测试结果 

⑹桩基桩端持力层层顶标高等高线 

⑺基坑支护计算参数 

⑻钻探工作说明 

 

五、附件 

随本磋商文件一并发出《武汉市计量测试检定（研究）所民生计量综合楼项目》平面图纸 

 

六、勘察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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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务 

 

说 

 

明 

1、搜集附有坐标和地形的建筑总平面图，场区的地面整平标高，建筑物的性质、规模、荷载、结构特点，基础形

式、埋置深度，地基允许变形等资料。 

2、查明场地内岩土层的成因、时代、地层结构、均匀性以及特殊性岩土，尤其应查明基础下软弱或坚硬地层分布，

以及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 

3、对场地内各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进行分析评价，提出各岩土层的地

基承载力特征值、岩层的单轴饱和抗压强度等相关参数指标。 

4、对需进行沉降计算的建筑物，应提供地基变形计算参数，预测建筑物的变形特征。 

5、查明埋藏的河道、沟浜、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6、查明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补给及排泄条件、初见及稳定水位、建筑物的抗浮设防水位；提供季节变化幅度

和各主要地层的渗透系数；提供基坑开挖工程应采取的地下水控制措施，当采用降水控制措施时，应分析评价

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7、判定地基土及地下水在建筑物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工程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及建议。 

8、在季节性冻土地区，提供场地土的标准冻结深度。 

9、判定环境水和土对建筑材料和金属的腐蚀性。 

10、对浅基础或桩基类型、适宜性、持力层选择提出建议；提供桩的极限侧阻力、极限端阻力和变形计算的有关

参数；并估算单桩承载力特征值；提出桩的类型，长度和施工方法等建议；对沉桩可行性、施工时对环境的

影响及桩基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 

11、对场地、地基的地震效应做出评价及建议；场地勘察应划分场地类别，对抗震有利、不利和危险的地段做出

综合评价；必要时应作场地液化判别。 

12、对基坑开挖及支护、挡土墙（边坡）设计提供计算和设计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论证和评价基坑开挖，降水

等对邻近工程的影响；对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案提出意见及建议。 

13、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岩溶、膨胀土等）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整治方案的建

议，具体要求按相关规范执行。 

14、其他要求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9 年版)、《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72-2017)等国家

及地方相关标准、规范及要求。 

填表

说明 

（1）本任务书均需附相应图纸：初步设计附 1：1000~1：2000 带坐标地形图上画出勘察范围，山区建厂尚需

1:5000~1:10000 地形图，施工图附 1：500~1：1000 总平面图。 

勘察任务的技术要求可填写在《任务说明》栏内，并说明建筑物的特殊要求，单体建（构）筑物具体设计条件

应填写在上表相应栏内。 


